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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应聘时隐瞒婚姻状况，

被辞无经济补偿金？
已婚的贺晶晶在入职情况表

婚姻状况一栏填写为 “未婚 ”。
公司得知实情后 ， 将贺晶晶辞
退， 并不予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贺晶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要求公司按经济补偿金二倍标准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得到支持后， 公司不服向法院提
起诉讼， 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分析】
《劳动合同法》 规定： 以欺

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订立或者变更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者应聘如实告知个人相
关信息既是劳动者在建立劳动关
系时必须履行的告知义务， 也是
用人单位应有的知情权。 但该知
情权是有限的， 不能随意扩大。

劳动者如实告知义务的内
容， 通常仅限于 “与劳动合同履
行直接相关的情况”， 一般包括
劳动者的技能 、 工作经历 、 学
历、 健康状况等。 劳动者在婚育
状态方面隐瞒真实情况， 无论动
机如何都是不诚信的行为， 可以
给予批评， 而不能以该项内容不
真实而认定劳动合同无效。

贺晶晶填写的婚姻状况虽不

属实， 但其应聘的工作岗位对她
是否已婚并没有直接具体的要
求， 且是否已婚并非用人单位录
用员工的决定因素。 本案中， 该
公司规章制度中的隐瞒、 提供虚
假信息针对的是学历、 工作经历
等情况， 而劳动者的婚姻状况不
能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约定条
件。 且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
故公司不能依据贺晶晶未如实填
写婚姻状况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
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既然公司已经根据上述情况
解除了贺晶晶的劳动关系，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案例2
医疗期后未请假 ， 因

“旷工” 被辞不给补偿金？
曹景阳在公司被人摔伤后没

被认定为工伤， 医疗期后他虽然
继续住院治疗， 但一直未正式向
单位请假。 为此， 公司在其医疗

期满后的第6日告知他： “按照
公司的管理制度， 你3个月治疗
期已满仍未上班， 请你于7日内
到部门办理离职手续。 否则， 按
照自动离职处理 。 因你身体不
便， 如果本人同意办理离职， 我
们可以到现场完成。”

曹景阳回复说自己尚未出
院， 无法上班， 不同意离职。 一
周后， 公司向曹景阳发出书面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

曹景阳要求公司给付经济补
偿金， 公司予以拒绝。

【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
个月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由此可见， 劳动者在医疗期
结束后， 用人单位若解除合同必
须经过协商 ， 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 且劳动者 “不能从事由用人
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方可
解除劳动合同， 并依法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金。 因该公司构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曹景阳可要
求公司按补偿金二倍标准支持经
济补偿金。

杨学友 检察官

试用期离职应当赔偿公司的培训支出吗？

因过错被辞，2种情形可获二倍补偿

编辑同志：
我丈夫生前系一家公司

的业务经理。 两个月前， 他
受公司指派前往外地洽谈业
务。 在与对方就相关事项达
成一致意见、 约定次日正式
签订合同后， 他当晚入住到
宾馆， 并按通常生活习惯出
去散步。

不料， 他在散步时突然
倒地 。 经好心人拨打 120电
话， 他被送往医院。 虽然医
生尽力抢救， 他仍然在 10小
时后死亡 。 医院出具的死
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 、 梗
死 、 窒 息 死 亡 。 公 安机关
通过尸检， 也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

随后， 我替丈夫申请工
伤认定。 人社部门认为， 我
丈夫突发 疾 病 发 生 在 散 步
过程中 ， 不属 于从事与工
作或者公司指派任务相关
的活动 ， 不符合应当认定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 其他
情形。

请问： 这个理由成立吗？
读者： 王穆英

王穆英读者：
人社部门的理由不能成

立， 你丈夫的情形当属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 （五 ） 项规定 ， 职工
“因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
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
落不明的 ”， 应当认定为工
伤。 第十五条第一款也指出，
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 视同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五条第二款同样
表明：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
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
指派外出学习、 开会无关的
个人活动受到伤害， 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结合本案， 可以发现你
丈夫能否构成工伤的关键 ，
在于其死亡是否与工作有关、
是否属于突发疾病、 是否经
抢救无效且在48小时内死亡，
而回答是肯定的：

一方面， 散步是其为了
满足身体健康需要而进行的
正常锻炼活动 ， 并不违法 ，
更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的禁
止性的规定 。 而身体 的 好
坏 ， 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基
础 ， 不能将之纳入完 全与
工 作 无 关 的 范 围 。 同 时 ，
散步相对于工作而言， 也是
一种工作以外的休息， 《劳
动法》 第三条已经赋予了劳
动者休息的权利 。 更何况 ，
你丈夫之所以出现在事发地，
完全是因为受公司指派前往
洽谈业务。

另一方面， 从医院出具
的证明以及公安机关尸检报
告可知， 你丈夫死于心源性
猝死、 梗死、 窒息死亡， 且
从发病致死亡不到10小时 ，
即属于突发疾病、 在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廖春梅 法官

出差期间散步时发病
48小时内死亡属工伤

近日， 读者肖女士向本报咨
询说， 她于3年前到一家中外合
资公司工作 ， 并签订了劳动合
同。 最近， 因劳动合同期满， 双
方解除了劳动合同。 但是， 在解
除劳动合同后的第7天， 她突然
感 到 身 体 不 舒 服 就 到 医 院 检
查 。 检 查 后 医 生 说 她 已 经 怀
孕两个多月。

于是， 她回到公司， 要求恢
复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然而，
公司拒绝了她的要求。

公司认为， 因劳动合同到期
终 止 ， 双 方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因
合同履行完毕就彻底结束了，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牵涉， 其自然
就失去了怀孕、 产假、 哺乳等相
关待遇。

她想知道公司的说法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因为她是在劳动合
同有效期内怀孕、 在解除劳动合
同之后才得知怀孕的， 所以， 她
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此事？

法律分析
根据肖女士反映的情况， 她

可以继续与公司协商， 要求公司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恢复劳动关
系，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样
做的法律依据是：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

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有本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劳
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
失时终止。”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
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 （一） 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
职业健康检查， 或者疑似职业病
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的； （二）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
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 患病

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
期内的； （四）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五） 在本单
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 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六）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劳动
合同因为到期而终止时， 对于正
处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等 “三
期” 的女工， 用人单位是不能与
肖女士就此终止劳动关系 。 否
则， 其有权要求将劳动合同 “续
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
公司应无条件予以满足。

程文华 律师

解除劳动合同后方知早已怀孕怎么办？

昌平区司法局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违法辞退劳动者， 应当按二倍经济补偿金标准支付赔偿
金。 然而， 一些用人单位为达到减少或免除经济补偿目的， 以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掩盖自身违法行
为。 对此， 劳动者一定要学法懂法， 不要被欺骗。 以下两种情形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劳动者不仅可
以主张经济补偿金， 还可按补偿金标准的二倍主张赔偿金。

案情介绍：
2018年9月 ， 百善镇居民

孙某经岗位招聘到某公司工
作， 试用期三个月。 上班一段
时间后孙某发现这份工作与自
己的预期相差很大， 于10月22
日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公
司答复孙某称需赔偿公司培训
新员工的花销3000元后方能离
职。 孙某表示不解， 他认为公
司的培训就是入职培训， 并没
有实质性内容， 且3000元毫无
依据， 到底离职是否需要支付
培训费呢？ 孙某来到百善镇法

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
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
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
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
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
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
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
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
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专项培

训一般是指用人单位在劳动合
同存续期间出资聘请专家对劳
动者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或者
将劳动者送至其他专业机构等
单位进行技术培训， 而不包括
单位内部的入职培训。 因此，
在没有竞业限制协议或其他保
密约定的前提下， 未约定服务
期的孙某无需赔偿公司因入职
培训导致的开支。

同时， 培训费用的多少应
当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如培
训支出的发票等相关书 面 证
明 ， 否 则 是 无 法 得 到 支 持

的 。 在与公司进行沟通后 ，
公 司 对 此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理
解 ， 最终同意尽快为孙某办
理离职手续 ， 双方再无其他
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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